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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南元：�不伤害�造成大伤害��评韩跃
红、王元昆《从克隆争论看尊重生命的原则》

赵南元

[内容摘要] 本文就克隆人争论分析韩跃红、王元昆的《从克隆争论看尊重生命的原
则》一文，说明广为流传的�不伤害�和�尊重生命�作为生命伦理的原则是不合适的。

[关键词] 克隆人 不伤害 尊重生命

中国应用伦理学网站发表了韩跃红、王元昆题为《从克隆争论看尊重生命的原则》
（http://www.aecna.com/1909.htm以下简称�从文�）的论文，引起了笔者的兴趣。应该
说，从文是反对克隆人文章中不多见的佳作。文章的超群之处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看
到了反对者的观点，一反过去反克隆人文章自说自话、旁若无人的风格，有助于讨论的进一
步深入。第二，文章逻辑脉络清晰，即使冒自相矛盾的风险，也不含糊其辞，非常有助于理
解和分析。第三，对问题的观察比较全面，体现了法学家的严谨性。本文先就从文的一些具
体说法进行探讨，然后研究生命伦理学中被奉为圭臬的�不伤害�和�尊重生命�原则本身
存在的问题。

从文开篇对克隆人争论的总形势有个估计：�有关生殖性克隆的问题，国际社会已经形
成普遍共识的是在目前情况下应当严格禁止其实验研究和临床应用。主要理由一是在技术尚
不成熟时就贸然从事这类活动将对克隆人本身造成伤害或带来风险；二是生殖性克隆损害了
人类的尊严，破坏了人类个体的独特性，否定了人的自决权；三是对生殖性克隆的目的存在
质疑。其中，第一个理由被看作是不可辩驳的论据，为反对�克隆人�实验提供了最强有力
的支持。�

这个估计与事实并不相符，所谓�国际社会�的�共识�并不存在。目前立法禁止克隆
人的只是一些天主教势力强大的国家，反对克隆人的理由也主要是宗教理由。基督教、天主
教在西方具有强势地位，可以在国际社会兴风作浪，也可能得逞于一时，但并不是�普遍共
识�，在西方仍然有不少有识之士是支持克隆人研究的。如果站在世俗的立场，不准备接受
任何宗教教义指挥的话，对形势的估计就是另外的样子：上面的三条理由中，后两条已经被
驳倒，第一条也不是�不可辩驳的论据�，本文的辩驳就主要针对第一条。再此之前，先简
单说一下第二、三条。第二条所谓�损害了人类的尊严�源于上帝造人的假说，把克隆人说
成是�人造人�，就不如�上帝造人�那么有�尊严�。这个说法对于不信上帝的人没有任
何说服力。�破坏了人类个体的独特性�也是无稽之谈，同卵孪生子就不�独特�，�人类
个体的独特性�在自然条件下从有人类以来就不存在，没有被�破坏�的可能。�否定了人
的自决权�就更可笑。任何人，无论是克隆人还是普通人，都不能选择自己是否出生，出生
的国家、种族、家庭贫富、是人工受精还是试管婴儿、克隆人，所谓的�自决权�本来就不
存在，不存在的东西怎么会被�否定�呢？第三条理由实际上源于康德的目的论，但是现代
科学的发展早已把目的论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

实际上从文作者也看到这些歪理被驳倒的现状，不得不承认�遍览公开于媒体的各种支
持克隆人研究的言论，感到它们在澄清公众对克隆技术的某些误解，消除公众某些不必要的
担忧方面确实发挥了作用�。但是从文隐瞒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这些�误解�和�不必要的
担忧�都是宗教反科学势力借助文艺作品和无知传媒进行的大规模反克隆人谣言攻势造成的
结果，而不是�公众�自发产生的。�公众�自己并没有制作《第六日》或《克隆人进攻》
这种大片的能力，却很容易受这些反科学宣传的影响。

从文说：�引起本文关注的是，就在国际社会以及我国政府都一致、坚决反对克隆人实
验的大背景下，国内学界和公众中却一直存在不同的声音，在近年还有增强之势。�看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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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作者比较喜欢�舆论一律�，对于�不同的声音�感到难以理解。这是由于从文作者不清
楚反克隆人闹剧本质上是一场宗教势力的反科学运动，这种运动如果没有遇到�不同的声
音�才是令人悲哀的事，毕竟现在已经不是伽利略的时代。我国�政府�的某些官员没有眼
力，认不清反克隆人闹剧的本质，盲目跟风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跟着罗马教皇的反科学指挥
棒转，这才是不正常而值得�关注�的事。

�不同的声音�为何�在近年还有增强之势�？从文作者应该是看到了的，那就是因为
反克隆人闹剧是错误的，所以提出的论据也是荒诞的，有些是基于捏造事实、否定常识、充
满知识性的错误，有些是直接用宗教教义冒充伦理准则。这些反克隆人歪理长期连篇累牍出
现在大众传媒，铺天盖地来势汹汹，�科学狂人�的大帽子满天飞，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
势。但是科学历来是在宗教压迫下不断取得胜利的，宗教教义对科学的围剿可以得逞一时却
从未得逞于永久。科学是重事实的学问，一切谎言在科学面前都不堪一击。科学界的有识之
士对反克隆人运动所捏造的谎言逐一给以揭露和驳斥，使其闹剧本色大白于天下，在科学的
事实面前，制造和传播这些谎言的人士自己贬损了自己的学术声誉，不得不偃旗息鼓。正是
在这种形势下，从文专注于实验安全性与�不伤害�原则，在�不可辩驳的论据�范围之内
作文章，而不再论及其他�论据�。所以本文的讨论重点也放在克隆人的安全性与�不伤
害�原则上。

从文说：�首先，这些言论在为克隆人研究作辩护时，常常对技术不成熟将对克隆婴儿
造成伤害和带来风险这一显而易见的道德�违规�避而不谈。这或许只是认识上的疏忽，但
既便如此，这种疏忽也反映出对不伤害这一生命伦理学基本原则的认识淡漠�这种说法并不
符合事实。过去对于�技术不成熟将对克隆婴儿造成伤害和带来风险�之所以谈得较少，首
要原因是相对于其他�论据�，这个�论据�对于反克隆人的根本目的而言，起不到�永久
性�的作用，一旦�技术成熟�，�论据�自然烟消云散，所以不为反克隆人运动所青睐。
另一方面，实验风险问题并不为克隆人所特有，在任何科学实验中都存在，强调这个问题会
把反克隆人运动推向阻力更大的反科学运动，在策略上并不明智。对于支持克隆人的一方而
言，面对大多数对科学实验缺乏基础知识的公众（包括法学家、伦理学家），解释科学实验
的细节也很费口舌，所以宁可回避具体实验描述。这里并不像从文所言，是对�不伤害�原
则的�认识淡漠�。蝼蚁尚且贪生，历经数十亿年进化锤炼的人类（和任何生物），都在骨
子里是�尊重（自己及其后代的）生命�的，全然不需要什么人来提醒。但是既然韩教授认
为�技术不成熟�已经成为反对克隆人实验的唯一�不可辩驳�的论据，那么我们为此多费
一些笔墨辩驳一下也是值得的。

为了讨论科学实验风险的方便，我们先举几个科学实验的事例，说明科学实验是怎么回
事。

事例一，富兰克林在雷雨天气用铁丝放风筝，感到手里麻酥酥的，证明雷生于电。
事例二，居里夫人及其同时代的放射化学家，都死于放射病，未能终享天年。
事例三，给十名志愿者喝肝炎患者的大便滤液，其中七人患肝炎，证明甲型肝炎经口传
染。
事例四，典型的医药临床试验程序
安全性实验：给被试者服用超剂量药物，直到被试所能承受的不适极限。
有效性实验：双盲法，医生和被试到者都不知道患者吃的是药还是无效的安慰剂。

这几个实验都不符合�不伤害�原则，但都不是不道德的实验。富兰克林用铁丝放风筝
是英雄，后人做同样的事就是蠢猪，不仅雷雨天不应该放风筝，高压线附近也不允许放风
筝。正是第一代放射化学家用自己的生命为后人制定了放射性防护标准。我们只有知道了肝
炎的传染途径才能有效地预防肝炎，在流行时发现和阻断传染源，但在日常生活中给人喝屎
汤子肯定是大大的缺德。日常诊疗不允许用假药，临床实验却必须用。这些实验事例都表
明，由于科学知识对保护生命的重大作用，在�不伤害�方面要比日常生活宽松，日常生活
不允许作的，在科学实验时可能被允许。或者说日常生活中允许作的，在科学实验中都允
许。这是一条重要的原则，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允许的事在科学实验中却有人提出异议，我们
可以断定提出异议的人意在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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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对人类的利益不是空话，参加人体实验的被试者承担了风险，为全人类健康和生命
安全做出了贡献，理所当然地应该得到相应的报偿。所谓�知情同意�原则就是保障被试者
获得满意报偿的机制。�知情�就是充分了解实验的意义和风险，在此基础上要求合理的报
酬和风险发生时的治疗保证，对各方面条件都满意时才�同意�。据网上传说第一批SARS疫
苗的人体实验志愿者的报酬是30万元，从他们所承担的风险来看，这个报酬是合适的。
有了上面的简要知识，我们再来分析从文的论证。

从文接着说：�其次，克隆人研究的支持者陈述这样一个理由：我同意克隆我自己，我
可以根据克隆体与我的年龄差距来确定我们的关系，其他人又有什么理由反对呢？这里涉及
到两个问题：第一，选择自然生殖还是克隆生殖的权利究竟属于体细胞供给者还是属于被克
隆出来的未来人？既便体细胞供给者有权作为其克隆体的监护人和权利代理人，那么，他有
权作出决定让其克隆体承受技术不成熟的实验带来的伤害和风险吗？第二，当一个活着的人
同意用自己的体细胞作克隆实验，并作出愿意承担实验后果的承诺后，医生和科学家就能够
合法地、心安理得地对之进行克隆生育了吗？�

这里的第二个问题是本文的主题，后面再深谈，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选择自然生殖
还是克隆生殖的权利究竟属于体细胞供给者还是属于被克隆出来的未来人？�这个问题一看
就非常荒谬，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选择自己的出生与否，任何人的出生都是由生殖细胞或体
细胞的供给者决定的。但是这只是浅层次的荒谬，实际上这个问题还有更深一层的荒谬，值
得深入挖掘。所谓浅层次的荒谬，指的是技术层次的荒谬。就是说任何人在自己出生之前都
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更不用说行使选择权。更深一层是逻辑上的荒谬，为了深入说明，我
们可以假设没有技术上的困难。为此我们进行一个大胆的思想实验：假定我们有一台时间机
器，可以让我们在时间轴上自由来往穿梭，自由改变历史，这样就可以在人具有充分行为责
任能力时对自己的出生进行选择。那么我们就可以想一想：这个人能够如何选择呢？

假如如何生殖的选择权属于被克隆出来的未来人，而且用时间机器克服了技术困难，那
么当一个克隆人对自己的出生方式不满的时候，就会发生如下的对话：

克隆人：�医生，当初你为什么把我克隆出来而不用普通方法生出来？我对此很不满。
我们一起乘时间机器回到我出生之前，请你换一种方式来生我。�

医生：�回到你出生之前，我可以按照你的愿望不克隆你。但是，我无法让你用普通方
法出生，因为那样出生的就不是�你�，而是另外一个人了。所以�你�有权取消你自己的
出生，却无权决定别人是否出生。�他�的出生权属于他自己。况且，时间机器的价格不
菲，实现你的愿望有更加简单的方法，找根绳子自己吊死，效果是一样的。只有相信灵魂不
朽，�你�才有可能篡夺另一个肉体，但这个问题已经脱离科学的范围，我无法对其可行性
给你任何保证。生存还是灭亡，这是个问题，而且是唯一的问题。其实每个人都面临这个问
题，无论是克隆人还是普通人。�

在这个哈姆雷特问题面前，所有人（当然包括克隆人）都会选择�生存�，这也就是为
什么彼得�辛格的�优生学倾向�会遭到残疾人团体的抗议。

由此可知，选择生殖方式的权利归属问题是个伪问题。问题产生于�灵魂不朽�或是
�孩子是上帝的礼物�之类的荒诞信仰，虽然持有这种信仰的人不在少数，但并不能改变其
荒诞性。

剖析了�出生选择权归属问题�之后，再看看从文核心内容的�不伤害�问题。

生孩子是个充满风险的事业。我们可以通过择偶来对后代的基因作某种程度的影响，但
是最后某个精子得到游泳冠军确实极其偶然。偶然性意味着风险，但我们又不能因为惧怕风
险而不生孩子，那样要冒社会崩溃和人类灭绝的更大风险。承担风险的主要是孩子的父母，
所以是否生孩子的决策权也属于父母（不可能属于孩子）。对于小概率的先天畸形，预测比
较困难，但某些源于遗传病的生育风险确实可以精确预测的。以血友病为例，如果父亲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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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病患者，儿子没有血友病，女儿肯定带有血友病基因；如果母亲带有血友病基因，则儿子
有50%的概率患血友病，女儿有50%的概率带有血友病基因。对于这样的父母而言，决定生孩
子会使孩子承担很高的风险，那么伦理学或法律是否有权基于�不伤害�原则禁止带有血友
病基因的人生育，或者强制进行性别或其他方式的胎儿选择？在现实生活中，医生只能向遗
传病患者说明情况，让他们了解风险，提出劝告，却没有强制性的法律对遗传病患者的生育
做出禁令。这说明在日常生活中�不伤害�原则并没有超越�知情同意�原则。根据前文所
述科学实验的道德限制宽于日常生活的惯例，�不伤害�原则在科学实验中也不应超越�知
情同意�原则。

严格地讲，�不伤害�原则的提法是错误的。原因是这种提法很容易导致一种绝对化的
理解，而从文论证�不伤害�高于�知情同意�也恰恰是利用了这种绝对化的理解。更严谨
的说法应该是�最小伤害�原则。即在权衡各种伤害之后选择伤害最小的方案，这是一种相
对的�不伤害�。绝对化的�不伤害�作为决策原则恰恰会妨碍伤害的�最小化�，从而导
致更大的伤害。用刀切开人的肚子肯定是�伤害�，但是我们如果根据�不伤害�原则禁止
动手术，患者可能因为阑尾炎得不到治疗而死，造成更大的伤害。这种绝对化不伤害论的典
型例子是张海律师提出的�一滴血也是犯罪�，
（http://www.dffy.com/fayanguancha/sd/200311/20031121130728.htm）从这个例子更容易
看出绝对化�不伤害�的荒谬性。按照张海律师的标准，医院化验室应该禁止验血，那么势
必会增加由于误诊而导致的死亡。

从文对绝对性�不伤害�的精确表述是�人体实验的另一原则��安全性原则，要求必
须通过前期动物实验达到相应的安全标准，确保不会对受试者造成器质性的、不可逆的损伤
后方可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进行人体实验。�这样的�安全性�是不可能做到的。动物实验
永远不可能代替人体实验，即使在人体实验之后我们也不可能�确保不会对受试者造成器质
性的、不可逆的损伤�，毕竟人的体质千差万别，一千人吃了没有异常反应的药，一百万人
里也会有几个致死的可能。上面所举的四个事例也都有生命危险（死亡是不可逆的伤害），
按照从文所说的�不伤害�标准，几乎一切人体实验都要被禁止，其结果是带来更大的伤
害��无知造成的伤害。

从文作者也知道绝对�不伤害�提法的缺陷，在论述治疗性克隆时，使用了相对性�不
伤害�或曰�最小伤害�原则。但是这一论述也是脱离实际的：

�天主教教徒认为人的生命始于受精产生灵魂之时，因而人类胚胎在价值上可以等同于
人的生命，也享有与人相同的道德地位。以制造并毁掉人类胚胎为代价的治疗性克隆在性质
上无异于谋杀，是没有进行伦理商谈和利害计算的余地的。我们民族素有实践理性的传统，
受宗教传统的影响较小。这一文化特征为我们充分应用理智来认识治疗性克隆问题提供了一
个基础平台。我们倾向于认为人的生命始于出生或围产期，不会把人类胚胎的价值及其享有
的道德地位与人等量齐观。因而人们非常容易接受治疗性克隆的技术设想，这也是堕胎在我
国基本不存在道德障碍的重要原因。对此我国有学者有从理论上作出了论证：人类胚胎作为
人类生命的一种形式，其本身拥有一定的道德地位，享有作为人种的尊严。但在业已分享我
们生活形式的人、胎儿以及早期人类胚胎之间，由于�道德感受性�有强弱之分，使得她
（他）们享有的道德地位也有轻重之分。在发生冲突时，可以为挽救孕妇的生命牺牲胎儿的
生命实施堕胎手术。同理，治疗性克隆以牺牲早期人类胚胎的生命和损害人的尊严为代价，
换来的却是解除人类受病魔摧残的痛苦，挽救无数病人宝贵的生命，这是一个更高的道德目
的。前者让位于后者体现了对人类生命的一种更高的尊重。�

这一段中所说的�我国有学者有从理论上作出了论证�，实际上还是在转述西方天主教
影响下的胚胎伦理观，认为�人类胚胎作为人类生命的一种形式，其本身拥有一定的道德地
位，享有作为人种的尊严。�从中得出结论：�在发生冲突时，可以为挽救孕妇的生命牺牲
胎儿的生命实施堕胎手术。�这个标准与西方天主教国家在禁止堕胎之中的例外处理完全一
致。而在中国的现实是：即使胎儿的存在对孕妇的生命毫无威胁，孕妇也有权利选择堕胎。
因为既然我们�认为人的生命始于出生或围产期�，那么胎儿就不是�人的生命�，因此不
仅仅是�不会把人类胚胎的价值及其享有的道德地位与人等量齐观�，而且也不认为胚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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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任何�道德地位�。

关于安全和风险的评估也是相对的。如果我们吃感冒药会过敏起风疹，我们就不会去吃
这种感冒药；但是如果有一种治疗晚期癌症的特效药，但有50%的生命危险，还是会有人愿意
尝试。是否愿意为克隆人冒风险，取决于个人对生育的观念，而这方面不同个人之间有极大
的差异。世界上有所谓�丁克族�，能生孩子却偏偏不生；也有另外一些人，生不出孩子宁
可花大钱做试管婴儿，找代孕母亲。因此，为了要个克隆儿子想花多少钱、冒多大风险，是
个个人决策问题，无论是伦理学家还是法学家都无权越俎代庖。毕竟为克隆人承担抚养责任
的是委托克隆者而不是学者或社会。

从文在论述生殖性克隆和治疗性克隆时采用了不同的理论基础：用绝对�不伤害�准则
否定生殖性克隆，声称�任何人（包括科学家在内），在任何条件下，不能以任何借口逾越
这道伦理屏障，这就是底线伦理所具有的绝对要求。�而在同一文章中又用相对�不伤害�
准则肯定治疗性克隆，说�当几种伤害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时，我们通过权衡，使对生命的伤
害减至最小�。从文作者也注意到了这个自相矛盾的准则，故曰：�正确理解尊重生命和不
伤害两个原则的绝对性与相对性之间的辨证关系，是处理许多道德难题的认识突破口，也是
正确理解规范伦理与商谈伦理之间相辅相成关系的一个枢纽。�用�辩证法�来掩饰自相矛
盾是对辩证法的典型误用。这里应用的不是辩证法，而是变戏法，用乔治�索罗斯的话说是
在�玩弄魔法�。这种论述的正确称呼应该是�双重标准�：想要否定什么就用绝对标准，
想要肯定什么就用相对标准，如此随心所欲的论证是不可能有说服力的。

所谓�尊重生命�之说，作为一个标语口号可以勉强充数，作为伦理准则是完全不合格
的。�尊重生命�这种说法的根本缺陷在于其模糊性：首先是�生命�的概念过于宽泛，实
际上包括了植物和微生物，那么我们治病或消毒时用抗菌素或消毒液杀死细菌是否符合�尊
重生命�的原则就成了问题；其次是�尊重�是一种内心活动，难以根据外部行为作统一的
推断，我们无法断定一个对上司点头哈腰的人内心里是否�尊重�其上司。即使是只看外部
行为，表达�尊重�的方式也有巨大的文化依存性。例如安葬死者可以看作表达对死者的
�尊重�，但是根据习俗又有土葬、水葬、火葬、悬棺、天葬等各种方式，甚至有的部族有
吃掉死者的肉表示尊重的习俗。持任何一种习俗的人，都会认为其他习俗的安葬方式是不
�尊重�死者。由此可知�尊重�不适合作为具有跨文化普适性的伦理准则。天主教认为生
孩子是�上帝的礼物�，如果由自己决定生与不生就是亵渎神灵，就是不�尊重生命�。所
以在他们看来，避孕、堕胎、人工授精、试管婴儿都是不尊重生命，克隆人当然也是�不尊
重生命�。但是在中国人看来，避孕、堕胎是搞计划生育，能够提高生命质量，正是�尊重
生命�的表现；人工授精、试管婴儿、克隆人等辅助生殖技术使不育症患者能有自己的孩
子，使更多的生命得到延续，正是对生命的最大尊重。

正是这种模糊性，使得�尊重生命�的口号很容易流于空谈，例如从文所说的�人的个
体生命人皆有之，且是实现其他一切价值的物质基础；在价值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一种价值
可与人的生命等价而充当其等价物，因此人的生命是无价的。�生命无价之说，表面上是抬
高了生命的价值，但这只是在口头上，在实际生活中却很容易成为贬低生命的借口。记得当
年交通事故处理，撞死一头骡子赔偿5000元，而撞死一个人却只赔2000元，有人表示不满
时，交通部门的解释是：骡子值5000元是实际价格，而人是无价的，所以赔多少都不合适，
也都合适。正确的评价人的生命，比设定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无穷大�更有利于�尊重生
命�，哪怕是用�人命关天�这种老说法，也比�尊重生命�的空话要准确得多。

反克隆人闹剧的实质是国际上的宗教势力的反科学运动，而不是对生命的关怀。克隆人
争议所表现的是宗教伦理观与世俗伦理观之间的分歧。实际上，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因为
克隆或被克隆而失去生命，因为克隆人是在创造新的生命而不是在杀人。即使对克隆人完全
开放，在实验中冒风险的最多也只是数人、数十人而已。但是目前世界上每天饿死四、五万
人，他们之所以饿死，就是因为没有执行计划生育，而不执行计划生育的原因，正是因为天
主教和其他宗教或风俗习惯的影响，这正是�生命伦理学�真正的用武之地。作为主张�尊
重生命�的�生命伦理学�，完全无视每天四、五万人死亡的现实惨剧，却把眼睛盯在未来
几十人冒的风险上，岂非咄咄怪事？只有用这些人的宗教反科学立场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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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次发表于《中国应用伦理学网》主页�社会视点�2004年9月15日）

(作者简介：赵南元，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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